
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 

教 育 及 文 化 委 員 會 

 

 

 

 

 

 
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

業務報告 

 

 
 

 

 

 

報告人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

     謝曉星 主任委員 

 



 

 



 

報告目錄 

壹、 落實政府非核家園政策施行 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貳、 核廢料處理（含蘭嶼貯存場遷場） ........... 5 

參、 嚴格監督輻安與核安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8 

肆、 推動科技研發與創新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 

伍、 擴大公眾參與與民眾溝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4 

陸、 未來工作方向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6 

柒、 結語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8 

 



 



 

1 
 

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好： 

今天很榮幸代表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(以下簡稱原能會)

並偕同各單位主管向大院進行業務報告；首先，對於 大院

委員過去對原能會的支持及指教，致上敬意及謝忱。 

落實 2025 非核家園的政策，原能會在守護安全的職責

下，除了專業創新、守護輻安，並以「如期廢核」及「核廢

處理」的安全監督做為未來重要的施政主軸。 

未來原能會將加強推動的工作，包括下列幾個面向：「落

實政府非核家園政策施行」、「核廢料處理（含蘭嶼貯存場遷

場）」、「嚴格監督輻安與核安」、「推動科技研發與創新」及

「擴大公眾參與與社會溝通」。以下擇要報告並提出未來工

作方向，敬請 各位委員不吝指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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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落實政府非核家園政策施行 

國內核一廠1及2號機運轉執照期限分別為107年

12月5日及108年7月15日，機組即進入除役階段；原能

會已於106年6月完成審查「核一廠除役計畫」，並成立

「核電廠除役安全管制專案小組」，監督核一廠除役準

備作業，以確保如期如質執行核一廠除役計畫，並要

求台電公司應依法於107年及110年，分別提出核二廠

及核三廠除役計畫，如期展開除役作業，落實非核家

園政策。 

截至107年2月止，原能會已召開4次「核電廠除役

安全管制專案小組」會議，並執行台電公司核一廠除

役準備作業專案檢查，以做好除役安全管制的準備作

業。核一廠運轉執照到期後，倘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

仍無法運轉使用，用過核子燃料將暫存於爐心，此期

間稱為「除役停機過渡階段前期」，原能會將參照國際

作法，以運轉中電廠之標準，對核一廠進行相關安全

管制作業，確保機組安全。對過渡階段，原能會已於

107年完成電廠機組安全基準文件之終期安全分析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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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與運轉規範調整審查，確保電廠各項作業符合安全

規範。 

核電廠除役首要關鍵－在於移出核反應器與用過

燃料池之用過核子燃料，「乾式貯存設施」為核電廠除

役的必要設施。原能會已採行積極管制作為，促請經

濟部督促台電公司與新北市政府溝通協調；另函請新

北市政府辦理台電公司核一、二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

貯存設施水土保持相關審查作業，以利儘早移出核反

應器內之用過核子燃料，並遂行除役作業。 

乾式貯存設施無法如期運轉，用過核子燃料無法

自核反應器移出，將會影響核電廠除役之拆除作業。

原能會已於核一廠除役計畫之審查結論：要求台電公

司核一廠第二期乾式貯存設施，應採具社會共識之「室

內貯存」型式，並於115年底完工啟用，以利除役拆廠

作業進行。為增進民眾接受度並紓解成為處置場之疑

慮，原能會將參照美國早期對乾式貯存設施核照案例，

先發給20年運轉執照。另原能會持續辦理乾式貯存訪

查活動、加強公眾參與，以增進地方民眾對乾貯安全

管制之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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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落實非核家園政策目前仍應積極處理的有： 

1. 環保署宜加速「核一廠除役計畫」環境影響評估審

查作業，以確保核一廠能確實邁向除役進程。 

2. 經濟部宜督促台電積極與新北市政府溝通協調，取

得核一廠第一期乾式貯存設施水土保持完工證明；

另督促台電採具社會共識之室內乾式貯存型式，於

115 年底完工啟用，以順利移出用過核子燃料。 

3. 經濟部宜督促台電公司依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

畫時程切實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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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核廢料處理（含蘭嶼貯存場遷場） 

台電公司未能依核定之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

置計畫」時程，於105年3月選定候選場址，原能會已

對台電公司採按年連續加重處分，並要求台電公司重

新檢討修正最終處置計畫。因應低放處置計畫延宕，

原能會已於106年2月審定低放處置計畫替代應變具體

實施方案，要求台電公司自106年3月起8年內完工啟用

集中式貯存設施，其中場址選定及土地取得作業應自

106年3月起3年內完成，以利儘早遷移蘭嶼核廢料及做

好核電廠除役準備。 

在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方面，台電公司已於106

年完成「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

報告」國際同儕審查，以督促台電公司建置符合國際

水準的處置技術能力，並提報原能會審查，原能會預

計於107年底前完成審查。審查作業期間將廣納社會各

界意見，同時邀請國外專家舉辦技術研討會議，強化

後續處置技術發展，俾與時俱進，以確保我國高放處

置技術符合國際水準。相關審查內容及結果都會對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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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。 

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修法

作業方面，經濟部於106年12月函送建議修正條文，參

照世界處置先進國家方式，將選址條例主管機關修正

為經濟部，避免原能會裁判兼球員疑慮；選址方式建

議改以協議為主、公投為輔，以儘早選定場址；另台

電公司用過核子燃料處置計畫已進入第二階段「候選

場址評選及核定階段(2018~2028)」，基於選址程序相同，

原能會將納入併同研修。本案經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

會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於107年1月第3次會議進行

討論，原能會將參酌經濟部建議，以及非核家園推動

專案小組委員意見，配合政策推動並廣徵社會各界意

見，周延修法作業，以儘早解決核廢料問題，落實非

核家園及世代正義。在尚未完成修法作業之前，仍將

依照現行法令規定，督促台電公司確實執行處置計

畫。 

在蘭嶼貯存場的安全管制方面，原能會已於106

年2月完成台電公司「蘭嶼貯存場遷場規劃報告」，包

含「回運原產地」及「送至集中式貯存設施」二項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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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方案之審查並做成結論：要求台電公司應於5年後開

始，將蘭嶼核廢料運回產地，搬遷作業時間4年，共9

年完成遷場；或在8年後開始，將蘭嶼核廢料送至集中

式貯存設施貯放管理，搬遷作業時間4年，共12年完成

遷場。另要求台電公司對遷回原產地方案，應積極與

有關地方政府及民眾溝通，集中貯存設施方案亦應切

實辦理，以儘早落實遷場計畫。 

為了落實核廢料處理（含蘭嶼貯存場遷場）目前

尚待處理的有： 

1. 請經濟部督促台電應積極溝通，尋求社會共識，就

「回運原產地」及「送至集中式貯存設施」二項實

施方案，妥善擇定一個確切可行的遷場方案。 

2. 請經濟部督促台電就「提升蘭嶼貯存場營運安全實

施計畫」相關作業，積極務實的與蘭嶼地方人士溝

通說明，爭取鄉民認同支持。 

3. 台電公司辦理集中貯存設施選址作業時，應依循公

正、公開參與的程序、客觀的標準之原則。 

4. 為根本解決核廢料議題，請經濟部積極推動「行政

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」法制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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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嚴格監督輻安與核安 

在現有運轉電廠屆齡除役前，原能會持續嚴格執

行安全監督工作，以確保運轉中的核能機組符合安全

要求，保障民眾安全。 

目前國內運轉中核能電廠核安管制皆維持穩定安

全狀態，其中：核一廠2部機組維持停機狀態；核二廠

1號機及核三廠2部機組維持穩定運轉。 

有關核二廠2號機再運轉管制，台電公司於107年2

月5日依規定向原能會提出再運轉申請。針對本申請案，

原能會進行文件審查外，亦聘請專家學者共同執行文

件審查及現場查證，並執行包括春節期間之審查及現

場查核、抽測重要系統功能測試等工作，並召開三次

「核二廠2號機第25次大修後機組初次臨界申請」審查

會議；並就100餘項審查意見，要求台電公司澄清說明，

全案已於3月5日前完成審查及現場視察，以確認機組

現場狀態可符合運轉要求，並提出全案審查總結報告，

原能會將持續嚴格管制台電公司訂定之再運轉各階段

關鍵步驟管制點。相關申請書、安全管制規劃、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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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名單等資料，已在原能會官網對外公開。 

原能會已完成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」修正草案，

並納入對地方政府未配合參與演習之罰則，已於106年

12月函送行政院審議，規劃於本會期送交大院審議。 

核二廠106年辦理核安第23號聯合演習，完成首次

透過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服務(CBS)，進行新北市及

基隆市民眾之即時簡訊通報；並於假日期間執行跨區

收容安置演練；相關報告已對外公開，並陳送各委員

參閱。本(107)年度核安第24號聯合演習，將著重於緊

迫性與真實氛圍，於核一廠內進行無預警動員及保安

事件演練，廠外實施抽選臨時科目，進行演練，以驗

證應變處置能力。 

此外，仍持續執行全國輻射源的安全管制工作，

並對核能電廠、醫療機構、學術機構、工業、農業、

軍警及海巡等單位，執行輻射工作場所及輻射源的輻

射安全檢查，確保國內各類輻射作業場所、從業人員、

民眾及環境之輻射安全。重新建置「全國輻射源進出

口簽審通關資訊系統」，以提升服務品質與效能，並防

範未經簽審的輻射源進入我國造成輻安疑慮，預計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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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底前完成系統建置。 

為了落實嚴格監督輻安與核安目前尚待努力的有： 

1. 在邁向 2025 非核家園的過程中，國內仍有輻安及

核安等高度爭議性的議題需要面對，實有賴於一個

獨立超然的二級核安管制機關來達成。 

2. 核子事故災害緊急應變須統合相關部會與地方政

府，一個具有相當層級之二級核安管制機關，始能

有效動員救災體系以及平時預防整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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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推動科技研發與創新 

持續推動原子能科技於民生應用層面之研發及應

用，包括核電廠停役前運轉安全、核廢料處理/處置、

核醫藥物與放射醫材、綠能科技等相關技術發展。 

在放射醫療器材應用與藥物研發方面： 

1. 泛用型3D放射影像造影儀(以下簡稱Tomo DR)通過

放射醫材之IEC60601-1等4項安全及效能測試驗證，

Tomo DR專屬金屬假影抑低方法，改善高密度之金

屬物在3D有限角度成像過程中形成之黑影，使關節

腔、骨裂等診斷關鍵能清楚呈現與辨識，有望嘉惠

每年50萬人次骨骼肌肉系統手術病患之術前診斷

及預後追蹤。 

2. 完成商業級50mCi鍺-68/鎵-68核種發生器原型產品

製作，本發生器規格可淘洗出50mCi高品質鎵-68核

種，其規格與德國Eckert & Ziegler出品、已通過查

驗登記上市的GMP級(50 mCi)發生器相較，品質一

致且成本低廉，目前已提供新藥之臨床前標誌研究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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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綠能科技發展方面：配合前瞻基礎建設－綠能建設，

發展前瞻能源技術，同時執行沙崙綠能科學城旗艦計

畫，加速深耕在地產業鏈結，推動產業化推廣 

1. 現階段以核研所之重點技術成果為基礎，已完成國

內首座具再生能源供電之微電網驗證測試系統，穩

定微電網併網輸出功率達100 kW，驗證輔助台電系

統緊急供電控制技術可行。 

2. 開發獨特高分子太陽電池量產技術，利用卷對卷狹

縫塗佈方式，使製程元件效率提升至超過7%，為目

前世界同型之最高效率。 

3. 纖維乳酸技術授權國內新創公司，規劃於馬來西亞

投資建置纖維乳酸廠，應用當地豐沛原料優勢生產

纖維聚乳酸粒，可提供國內聚乳酸下游產業聚乳酸

粒供給來源，彌補國內產業鏈缺口。 

4. 研發國內外首創電弧電漿應用於節能膜低溫製程

技術，突破技術障礙克服製程長時間溫度過高及穩

定性問題，可連續製鍍500米7層頂級節能膜，性能

與現有市售歐、美、日頂級產品並駕齊驅。 

5. 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(MIT)合作開發跨國CGE模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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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PPA-Taiwan，應用EPPA-Taiwan模型於新南向政策，

可考慮依據不同國家與產業，微電網或風力、太陽

能等相關研發技術為案例，做為國家評估綠能產業

發展之參考。 

為了推動科技研發與創新目前尚待爭取的有： 

1. 各項科技計畫的推動執行，實有賴穩定的經費及跨

單位(如科技部)的協調與支持。 

2. 核醫藥物的開發宜有更多的經費及相關部會(如衛

福部)的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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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擴大公眾參與與民眾溝通 

核能安全的監督工作，應嚴守中立、資訊公開透

明，並且要秉持專業向民眾說明，爭取民眾的信任。

原能會即以此原則推動核能資訊透明機制，包括已將

「公開說明會」納入安全管制機制，擴大社會各界參

與及溝通，建立社會信任。 

原能會建置「公眾參與平台」，就關切議題與國內

團體、公眾積極進行討論，落實資訊透明公開與溝通；

106 年業已辦理 14 場活動，內容廣泛包括「核電廠環

境監測」、「乾貯設施現地訪查」等；相關會議資料、

影像檔及紀錄皆對外公開，並採用線上直播，使無法

到場民眾亦能透過線上直播參與討論。 

原能會將持續第8年邀請地方民眾及相關單位代

表參加「蘭嶼地區環境輻射平行監測活動」，共同參與

蘭嶼六個村落的土壤、飲用水及農產品等環境樣品之

取樣，並將公正第三者平行監測的計測分析報告上網

公開。依歷年監測結果均為正常，環境未受影響。 

年度核安演習的聯合演練僅是平時防災整備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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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，年度中全程都以各種多元方式，與民眾溝通及瞭

解嚴重事故發生時，地方應變與防護行動的內容，這

些活動包括民眾說明會外，並透過家庭訪問、逐里宣

導、園遊會等，讓各界大眾都能瞭解政府防災和救災

的做法；此外，核安演習均邀請在地民間團體共同參

與，106年度更加入「無預警狀況」設計，實地檢驗演

練人員的能力，並增加在地公民參與的互動機制。 

有關核二廠2號機再運轉管制事宜，原能會依資訊

公開原則，於官網建立「核二廠2號機再起動」專區，

並將相關審查、視察之情形與結論等，彙製成「核二

廠2號機第25次大修後機組初次臨界申請審查總結報

告」，供民眾檢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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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未來工作方向 

為落實政府 2025非核家園政策，原能會採取積極

管制作為，主動報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非核

家園推動專案小組，就核電廠乾式貯存設施、蘭嶼貯

存場遷場作業、核廢料集中貯存方案、籌設核廢料營

運專責機構，以及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法立法作業等重

大核廢料管理問題，列為優先討論議題；經由集思廣

益尋求共識，以妥善解決核廢料問題，達成非核家園

目標。 

在核廢料搬離蘭嶼之前，原能會持續嚴格監督台

電公司做好貯存安全營運工作，並持續嚴密監督蘭嶼

地區的環境輻射安全；同時也與科技部、環保署、農

委會及海巡署配合，執行台灣周邊海域的環境輻射監

測；本年度初已於全國環境輻射即時監測網中，新增

彭佳嶼1站，全台共計47站，在金門、馬祖、澎湖、蘭

嶼之外，將預警線向外島延伸，擴大保障民眾的環境

輻射安全。 

龍門核電廠核子燃料外運案方面，台電公司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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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國外燃料製造廠家處理，原能會尊重經濟部及台電

公司之意見及決定；目前台電公司正辦理外運案招標

作業，以107年6月底前執行第一批外運作業為規劃目

標。然核子燃料輸出及運送，須符合我國相關輸出、

運送安全管制及國際公約規定，且須經原能會審查核

准。原能會已完成龍門核電廠核子燃料外運管制各項

準備作業，以確保將來運送作業安全。 

為更落實輻射屋居民健康照護，規劃辦理1至5毫

西弗非台北市輻射屋居民健康檢查及照護服務，包括

先期調查作業、預算編列爭取及修改法令等。目前正

在進行符合年劑量1至5毫西弗輻射屋居民資格之基本

資料調查，以利後續之居民通知及意願調查，同時進

行預算編列爭取及法令修改。 

因應 2025非核家園與能源轉型政策，原能會核能

研究所將持續發展自主綠能產業技術，加速介接沙崙

綠能科學城示範場域技術驗證，提升產業投入綠能產

業之信心。同時面對未來核能電廠除役需求，發展自

主除役技術，確保除役作業安全，進而培養國內技術

團隊，爭取參與國際核能電廠除役市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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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結語 

原能會落實 2025非核家園的政策，以「如期廢核」

及「核廢處理」的安全監督做為未來重要的施政主軸。

106 年 6月完成了核一廠除役計畫的審查，核一廠將在

今年 12月正式邁入除役的進程，正式向非核家園的目

標向前一大步。今後努力推動的工作將以持續進行輻

安及核安的監督管制工作；要求台電公司依法於 107

年 12 月如期提報核二廠除役計畫送審；持續督促台電

公司積極辦理「蘭嶼貯存場遷場計畫」及放射性廢棄

物設施設置條例修法作業；配合政府推動前瞻計畫之

綠能建設，以節能、創能與系統整合為主要研發方向；

積極落實資訊公開與輿情回應。 

擴大民眾參與積極對外溝通，是原能會非常重視

的；原能會同仁除持續秉持專業技術外，同時也會傾

聽人民的聲音，積極站在社會大眾的角度思考問題、

處理問題，才能符合民眾的期待，讓原能會可以成為

「全民的原能會」。 

以上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先進不吝指教！ 


